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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售樓手法勝徵收空置稅 
 

 

麥寶龍 

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本月四日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時透露，香港特區

政府就針對一手樓空置稅的研究已接近尾聲，很快將結果公布。翌日，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向傳媒表示，特區政府無意徵收二手樓

空置稅。他引述運房局數據指出，由去年 12 月底至今年 3 月底，已興建而未出

售的一手單位共有 9000 伙，相較於每年 18000 伙的新供應目標，空置量佔新供

應目標達五成，影響物業單位的有效供應。 

 

特首林鄭月娥於上周三（13 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時亦表示，特區

政府就針對一手樓空置稅的政策研究，將於本月內有所交代。多名高級官員在本

月的言論，已顯示特區政府推出一手樓空置稅的決心。 

 

毋庸置疑，目前本港的住宅物業價格，已遠遠脫離市民的可負擔購買水平，解決

樓價不斷狂飊之勢，實在刻不容緩。如今政府對一手樓空置單位擬徵收空置稅，

就此舉對本港無比亢奮的樓市能否起降溫作用，我們不妨從分析引入空置稅的目

的和政策成效因素，試行找出答案。 

 

藉此壓抑樓價成效不大 

 

從稅務角度看，空置稅是一種財政政策工具，目的是要充分利用一些閒置資源

（idle resources）。目前特區政府擬對一手物業單位徵收空置稅，政策目的是冀

藉此增加供應，以期壓抑樓價。從目前政府所發出的訊息看，政策成效確實存疑。 

 

事實上，空置稅對樓價變化能夠起作用，很大程度取決於物業空置率，空置稅有

效稅率的高低，以及在執行上的可行性，譬如如何界定「空置」。按數據顯示，

本港樓市的整體空置率低於 4%並不高。此外，以運房局的資料為基礎，從去年

12月底至今年3月底已興建而未出售的一手單位9000伙，假設空置稅率定為1%，

相信此舉無助改變大局，因為樓價一年上升幅度動輒達到 10%，此區區 1%的空

置稅稅負，對發展商而言，完全可以從利潤中加以吸收，甚至可以把稅負轉嫁給

市民。因此，政策是否起作用，有效稅率是一個重要考量。 



 

特區政府擬對一手空置物業開徵空置稅，有學者認為，成效不會大。第一，樓價

與收入比率已升至 19 倍，當前不少市民已負擔不起購買一手物業。因此，即使

開徵一手樓空置率，鼓勵發展商盡快把建成的單位出售，但廣大市民卻缺乏能力

購買；第二，如果空置稅有效稅率低，譬如 1%，那麼樓價每年 10%的升幅，利

潤足以把區區稅負吸收。因而建議也向二手樓空置單位徵稅，才能發揮效用。因

為徵收二手樓空置稅，有助業主積極把物業出租或出售，增加租賣的市場供應，

有助樓價與租金回落。 

 

徵收二手樓空置稅有難度 

 

如何界定「空置」，何謂「不住、不租、不賣」？ 對一手樓而言，發展商把物業

只用作發售或出租，因而能較客觀地釐定何謂「空置」。若觸及二手樓範疇，「空

置」的定義便變得更為複雜。界定二手樓的空置定義，若以水電用量等作參數，

顯得不夠客觀；若計算入住時間，則買入樓宇後進行裝修，動輒需時逾半年；至

於戶主出外公幹等，出現閒置「不住」，這些情形是否屬於空置？ 

 

另一方面，政府對二手物業市場的空置界定，會觸碰到業主對物業的自主使用權，

在一定程度上有侵犯私有產權之虞，因為業主把物業閒置，或有其合理理由，譬

如把物業留給正打算結婚的子女婚後居住。故此，政府暫時不打算針對二手樓的

空置徵稅，筆者認為可以理解。 

 

賣樓供款佔收入逾七成 

 

再細看當前的樓市狂飊之勢。按數據所示，2017年樓價與收入比率已升至 19倍，

相比1997年的樓市高峰期，當時的比率為14倍，可見如今樓市的飊升亢奮程度，

比 1997 年還厲害。此外，顯示市民置業購買力，即家庭收入與按揭供款比率（可

負擔比率），今年第一季已惡化至 71%，遠高於過去二十年的平均數 44%水平。

換句話說，如今市民一般要用家庭收入逾七成供樓，實在太沉重了。 

 

雖然有評論認為，從按揭借貸佔總供款比率 51%角度看，問題比想像中沒有那麼

嚴重。但不要忘記，有不少發展商作另類按揭，向置業者提供「二按」貸款，以

減輕其付首期負擔。 

 

歐洲國家處理空置啟示 

 

對於解決空置住房問題，多個歐洲國家有不同應對辦法。當然，香港有本身的特

性，各地情況不一樣，如人口規模和土地供應量不同、法規也不一樣，故此外國



經驗不一定需要效法，卻可供參考。譬如，荷蘭政府確認物業為空置後，再經當

局審批，可容許其他人入住空置了一年的物業單位，亦即對閒置資源的利用帶有

強制性。瑞典亦有類似做法，為了壓制空置率上升，除了加強租住服務，鼓勵業

主積極把單位租出外，對於確定為空置的單位，法例可介入進行清拆，重新興建，

以便滿足和配合租或賣的市場需求。上述兩國政府對物業空置的徵稅率約為2%，

相對較低。 

 

至於德國，政府要求業主對空置樓房重新利用。若某一個市鎮的物業整體空置率

達到 10%，則當地政府也會對空置物業進行清拆。法國政府對物業空置首年的徵

稅，為樓價的 10%，相當高。其後第二年及第三年的空置徵稅稅率，分別為 12.5%、

15%，稅階以 2.5%累進。政策目的是要鼓勵物盡其用，不要把可用資源閒置。雖

然在執行上也有問題，但畢竟政策目的十分清晰。 

 

紏正售樓手法更實際 

 

總結以上分析，政府向一手樓開徵空置稅，是意義大於實際用途，只是向市場釋

放一個訊號，政府通過政策介入，管理樓價狂飊之勢而已。筆者認為，能更有效

地壓抑或試圖向亢奮樓市降溫的方法包括：第一，應該針對發展商的銷售手法。

筆者過去曾提及，發展商推盤的銷售手法值得商榷。無可否認，發展商「限量分

期推盤」的做法，的確捕捉到消費者的心理。發展商把物業限量分期出售，當期

物業單位售罄後，再推出第二期物業，並隨即加價發售，這種「加推加價」的手

法，不僅對樓價持續飊升發揮推波助瀾作用，且不斷鞏固樓價「只升不跌」的「神

話」，並向市場釋放出「早買總比遲買好」的訊息。 

 

第二，發展商提供銀行按揭的功能，這一點值得檢討。筆者相信，目前樓宇按揭

供款與家庭收入比率高升至 71%，與發展商提供按揭的功能有關。擬購置物業的

市民，能夠向發展商把物業進行二按，以滿足金管局對樓宇首期供款比例的法定

要求，其深層意義，可以說是本來還未具備足夠資源的市民，在基於堅信樓價只

升不跌及「早買總比遲買好」的迷思下，把未來才有能力購買物業的需求，提前

釋放出來，使所謂的「剛性需求」連綿不絶，且有增無減；加上投資與投機的需

求，委實令物業單位供不應求的情況持續惡化。 

 

開徵資產增值稅合情理 

 

雖然特首林鄭月娥於上周十三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時再強調，為保持

簡單稅制和競爭力，政府無意對物業開徵資產增值稅。但筆者認為，其決策值得

討論。因為物業始終以居住為第一屬性，至於用來投資或投機，完全偏離居住第

一屬性的性質。很顯然，每一家庭擁有一個物業自住，是清晰的住房需要。但擁



有超過一個單位，甚至擁有多個單位，作出租投資或作為其他獲利手段的工具用

途，顯然帶有投資性質。對這些從物業中獲利的資產徵收稅項，實屬合情合理。 

 

事實上，政府若開徵資產增值稅，較採用其他政策去介入樓市，做法不僅相對簡

單，而且可減少擾民之弊。譬如，向二手物業徵收空置稅，無可避免地會介入私

有產權的領域，政府有強力干涉業主對物業的自主使用權之嫌。 

 

綜合上文的分析和觀察，今次政府擬對一手樓空置單位開徵空置稅，有效稅率是

一個影響成效的關鍵要素。如果空置稅負輕易讓發展商可通過樓價上升的利潤而

加以吸收，則冀透過開徵空置稅來壓抑樓價飊升之勢，或希望藉此增加供應，預

料政策成效不大。筆者認為，與其開徵空置稅，不如透過政策，調整發展商的售

樓手法，如在賣地的合約條款中，規範樓宇的落成和單位出售期上限，紏正「限

量分期推盤」所扭曲的市場訊息，並檢討發展商提供二手按揭所帶來的問題。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